
全權委託投資買賣期貨開戶暨受託契約 (範本)修正總說明

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開放期貨商因交易人之錯誤申報更正帳號，「期貨商錯帳申報處理作業要點」名稱修正為「期貨商錯帳及更正帳戶申報處理作業要點」，爰修訂本範本第三條第六項。
[bookmark: _GoBack]另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建置盤後交易平台，每日交易時間區分為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交易時段，及執行代為沖銷作業原則調整:(1)有關高風險帳戶通知，盤後交易時段甲方帳戶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時，若交易人帳戶僅有期交所指定豁免執行代為沖銷之商品，則期貨商無須對該交易人發出高風險帳戶通知；(2) 交易時間交易人帳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之比率時，期貨商應將交易人之全部未沖銷部位執行代為沖銷，惟交易人帳戶內未平倉部位中含有已進入盤後交易時段商品且該商品為臺灣期貨交易所指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率時，期貨商需同時檢視權益數是否低於未平倉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若權益數低於未平倉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則期貨商應將該豁免執行代為沖銷商品以外之部位全部沖銷，爰修訂本範本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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